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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新农村建设中农民负担的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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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减轻农民负担，近些年来中央下了极大的决心，历史性地取消农业税，

并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使农民的负担空前减轻。但是，目前一些地方以新

农村建设的名义强制向农民集资进行村庄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是加重农民负担

最为明显的新问题，需要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和关注。在新农村建设中，应

当取消要求村里资金配套的地方政策，坚决制止向农民摊派集资、加重农民负担

的旧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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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一些地方以新农村建设的名义强制向农民集资进行村庄道路等基础设施建

设，是加重农民负担最为明显的新问题。2008 年 8 月，湖南西部 X 县 S 村开始

修建村庄水泥路，村干部向每户农民收取人均 200 元的修路费。时过 2 个月的

10 月，该村又以修桥的名义，开始到各家各户收取人均 300 元的修桥费。在短

短的几个月内，该村农民人平均修路修桥的负担竟高达 500 元，这在取消农业税

以前都是不可想像的。农民对此相当不满。  

农村的交通等基础设施，是政府应当提供的公共产品。但长期的历史欠债，使农

村各项基础设施严重短缺。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各地新农村建设中看得

见、摸得着、体会得到的实事，农民自身对改善落后的基础设施状况的心情也极

为迫切。修路、修桥，尽快改善落后的交通状况，是许多乡村干部和农民群众的

共同愿望。正因如此，一些乡村干部就在新农村建设的旗帜下，以改善本村道路

交通状况的名义，在旧有的思维模式引导下，重走向农民强制性集资摊派的老路，

明显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引起农民极大的反感。  

一些乡村干部希望尽快改变本地交通等基础设施落后的面貌，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以加重农民负担为手段去建设“造福于民”的政绩工程，就会事与愿违，

适得其反。经验表明，任何以所谓公共利益的名义加重农民负担、损害农民利益

的传统习惯做法，都是要坚决反对的。这不仅有悖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而

且其蕴涵的基层公权力的专横始终是威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S 村村民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就为减轻农民负担到省市

上访。经过十多年的抗争，该村终于争取到县政府支持和安排专人进驻该村进行

查账，最终撒换了原村党支部负责人。现在该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干部都是此后重

新任命或选举出来的。村民们发现，好不容易盼来的新干部，却并没有展现出与

中央的要求和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新的治村风采和行为逻辑，相反，他们却在加

重农民负担问题上重蹈旧辙，“新干部”戴着“旧手套”，干着被中央和许多地

方都已抛弃的“旧事业”。这个现象确实值得深思。它提供的启示在于，如果不

对基层的权力结构和权力的性质进行与现代民主政治相应的改造，如果农民的各

项基本权益得不到落实，那么，中央再好的惠农政策都会在基层大打折扣甚至被

严重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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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农村建设中，加重农民负担的现象并非只限于 S村。X县 B村被列为全县和

全市新农村建设示范村，该村总人口 805 人，2006 年修建 3.2 公里的村庄公路，

人均集资达 340 元。在不少村庄，一些富裕的能人被村干部动员起来捐款修路修

桥，由此诱导村民主动或被迫自掏腰包。据统计，2006 年 X 县在新农村建设中

共投入建设资金 12788 万元，其中县级财政投入 6995 万元，村民群众自筹 5793

万元。从该县村民自筹的巨额资金中，可以看出，一方面，村民群众要求改变本

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面貌的高度热情，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政府的强制力量在

加重农民负担上的突出“成效”。 

以动员本村一、二个在外地工作或经营而富裕起来的能人捐款修路修桥为样板，诱导甚至强

制全村村民集资，成为一些地方自以为成功的可行做法。对此，必须明确的是，在社会公益

事业建设上，个人自愿的捐款值得充分肯定和赞赏，但这决不能成为乡村干部由此加重农民

负担的借口。将公民个人自愿捐款与乡村干部强制集资区别开来，是确保农民权益的重要环

节。  
在新农村建设中，一些地方加重农民负担的现象，与政府部门确定的资金配套体制密切相关。

如在湖南西部 X 县，在村庄交通建设资金安排上，要求农民自费配套的比例高达 40%。县

交通部门要求村民自己先修通毛路，县里再支持修水泥路。在 X 县，修改村庄水泥路的成

本为每公里 16 万元，县里解决每公里 9 万元，村民需要自筹每公里 6 万元。要求农民集资

的方式修建公路等基础设施，是该县加重农民负担的普遍做法。如果城市的街道改造都要住

在两边的市民集资解决，也许没有市民会接受得了。当地一些开明的乡镇干部也认为，如果

上面对农民群众自筹配套资金的比例低一点，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可能就更高一些。  
当前，广大农民群众渴望尽快改变农村交通设施等方面落后局面的热情很高，这应成为各级

政府和干部统筹城乡发展、树立公共服务意识、提高公共产品供给能力的最好时机和重大责

任，而不能成为由此去加重农民负担的新机会和借口。在新农村建设中，应当取消要求村里

资金配套的地方政策，坚决制止向农民摊派集资、加重农民负担的旧做法。各地在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上，如果是因为资金短缺，我们宁可缓些，也不要以加重农民负担为手段去搞什么

“大干快上”工程。在农村改革发展中，必须牢牢把握保障农民权益这个重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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